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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的财务行为，建立良好的会计秩序，保障学校各项事业持续、

稳定、有序、健康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规的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内容、填制要求 

第二条  原始记录是指按照规定的要求，以一定的形式，对学校各项业务活动所作

的最初的直接记载，是反映学校教育事业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在经济方面的最初书面记

录，是重要的原始凭证，是进行会计核算、统计核算的重要资料。 

    第三条  原始记录的内容： 

    (1)材料物资方面的原始记录。它反映材料领用、使用、退库等情况。如入库单、

出库单、退料单、材料耗用汇总表、材料盘点报告单等。 

    (2)劳动方面的原始记录。它反映职工人数、职工调动、考勤、职务、职称的变动、

工资变动情况、工资结算单等。 

    (3)设备使用方面的原始记录。它反映设备增减、利用、维修、保养等情况，如设

备验收单、调拨单、固定资产登记卡、台时记录、实验使用时数、设备报废单、设备事

故登记表等。 

    (4)费用开支的原始记录。它反映水、电、劳务酬金、办公用品、实验用品、复印

等开支情况。如各种发票、账单、现金报销单、差旅费报销单等。 

    (5)经营管理、教学服务及预算指标控制、拨款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如内部支票、

计划申请表、拨款单、借款单等。 

    第四条  原始记录的格式。国家和学校有统一规定的，按规定要求填写记录；未作

统一规定的，各部门、学院可根据各项业务的特点定期、定量印制，统一使用。需主管

部门监制的，必须办理监制的手续。 

    第五条  根据业务的内容和原始记录的格式，各部门、学院应配备专人或兼职人员

填写记录，并按管理和核算的要求进行汇总、报送。 

    第六条  必须加强对原始记录正确性、真实性的审核工作，涉及到各职能部门和单

位的，由其指定专人审核；涉及到财务报销的，由财务审核人员对其正确性、真实性和



手续的完备性等进行审核。原始记录审核人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必须明确。原始记录

的汇集单上必须有两人以上签字。 

    第七条  原始记录填制人的要求： 

    (1)全面性。原始记录人应按原始记录格式的各项内容逐一如实填写，不能遗漏。 

    (2)及时性。原始记录人应对各项经济业务发生情况及时做好记录工作。 

    (3)真实性和准确性。原始记录人所有记录的数据必须如实反映，计算准确，不得

弄虚作假。 

    (4)连续性。某些原始记录必须按日期顺序从小到大编号。 

    (5)原始记录填制人、审核人对记录的真实性、正确性承担责任。 

第八条  原始记录一般由填制人填写，经部门负责人审核签署后，及时将原始记录

按规定的传递程序，报送有关部门。对需要汇总报送的原始记录，有关部门或人员要将

平时记录的原始记录，定期汇总后报出。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校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